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江苏金长城律师事务祈关于仪征市工衣路节网绊合工杜项目发付法律念见书

（本页无正文， 为《正苏金长城律师事务所关宁2023年第八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之仪征市工衣路管网综合工程项目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 

页）

经办律师：［含三迳＼

经办律师：一hl竺＼

之02.�年 8 月之8 日

11 





















































































目 录

释 义 ...................................................................................1

前 言 ...................................................................................2

正 文 ...................................................................................4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4

二、项目概况 ........................................................................ 5

（一）盐泰锡常宜铁路（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 .......................... 5

（二）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本级资本金） .......7

（三）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目 ............................................................. 9

（四）泰州市洪泽湖路幼儿园新建工程 ........................................... 11

三、项目资金情况 ............................................................... 12

（一）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12

（二）项目收益偿还政府债券本息情况 .............................................. 15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 .......................................................... 17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18

（一）财务评价报告 ...............................................................................18

（二）法律意见书 ...................................................................................19

五、结论性意见 ...................................................................19



1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

城镇建设类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联盛（泰州）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财务评价报告 指

《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

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经纬咨(2023)

第 8011 号）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

本金）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经

纬咨(2023)第 8012 号)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

城镇建设类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

告》（经纬咨(2023)第 8013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联盛（泰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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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盛（泰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

城镇建设类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泰州市财政局

江苏联盛（泰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

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库〔2018〕72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

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61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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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4.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其

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或原件是一致、相符的；文件、材料上的签字、

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以及合法授权；所有口

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财务会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

现金流动性分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对审计结论、

财务会计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代表本所律师对上述内容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前提或条件，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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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准备工作

的通知》（苏财债函〔2023〕13 号）记载：江苏省财政厅拟于 9月公开发行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项目：请各地在今年国家两部委均审核通过的项

目中选择项目申请发行。单个项目年度内申请发行总额，不得超过今年国家两部

委审核反馈的额度。符合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领域的项目，要尽量安排专项

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发行品种：本批债券以省为单位集合发行，拟发行的新增

专项债券品种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请各地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内容选择对应的债券品种。发行期限：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发行期限拟设定为 7年期；乡村振兴债券发行期限拟设定为 15 年期；城镇

建设专项债券拟发行期限，由各地根据项目运营期限和预期收益情况，在 10 年、

30 年内科学选择，避免盲目拉长债券期限增加融资成本。还本付息：本批债券

还本付息方式默认为分年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如项目存续期内每年收入稳定，

可视情选择提起偿还、分期偿还等灵活还本方式。附件 1显示：泰州市 2023 年

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拟发行城镇建设项目包括：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目、泰州

市洪泽湖路幼儿园新建工程、盐泰锡常宜铁路（泰州市本级资本金）、扬州泰州

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拟申请发行金额 4.77亿元，其中用

作项目资本金 4.46亿元。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目拟申请发行期限 10年，泰州市

洪泽湖路幼儿园新建工程、盐泰锡常宜铁路（泰州市本级资本金）、扬州泰州国

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本级资本金）拟申请发行期限 30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泰州市拟发行的专项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项目

符合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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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一）盐泰锡常宜铁路（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简称“盐宜铁路”）

1.项目概况

根据江苏省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3 年全省铁路建设投资

计划的通知》（苏铁领办发〔2023〕8 号）：2023 年计划共安排 32 个铁路建设

项目，计划投资规模 545.3 亿元。其中：国铁干线、城际铁路续建项目 8个，计

划投资 384 亿元，开工（含力争）项目 5个，计划投资 14 亿元；市域（郊）铁

路续建项目 4 个，计划投资 72 亿元，开工项目 1 个，计划投资 2亿元；铁路专

支线及货运场站项目 8个，计划投资 51.3 亿元；同步实施工程项目 6 个，计划

投资 22 亿元。

根据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3 年度全市铁路建设项目资本金

执行计划的通知》：泰州市 2023 年度铁路建设项目资本金执行计划为 11.4823

亿元，其中，沪渝蓉高铁为 7.4823 亿元，盐宜铁路为 4亿元。

根据《新建盐城经泰州无锡常州至宜兴铁路可行性研究盐城至靖江段（报批

稿）》，盐宜铁路项目北起徐宿淮盐铁路盐城站,包含引入盐城地区、泰州地区、

江阴地区、无锡（惠山）地区、宜兴地区的相关工程，新建正线长 311.352 公里。

铁路等级：高速铁路。正线数目：双线。设计速度：350 公里/小时，其中靖江

东至太湖西路 250 公里/小时。规划远景年输送能力：单向 4000 万人/年。建设

期：全线施工工期 6年。

2.项目进展情况

盐泰锡常宜铁路（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尚未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目前该项目处于前期筹备阶段。

3.项目业主

盐泰锡常宜铁路（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出资主体为泰州市交通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泰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0014194081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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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杨益华

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10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1996 年 10 月 28 日至 2060 年 10 月 22 日

登记机关 泰州市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 301 号 1 幢

经营范围

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和资本运作，包括项目

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监管、资产重组和经

营；棚户区改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存续

4.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盐泰锡常宜铁路（泰州市本

级资本金）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盐城经泰州无锡常州至宜

兴铁路盐城至靖江站段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1634 号）；

（2）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盐城经泰州无锡常州至宜

兴铁路盐城至靖江站段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用字第 320000202200010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000202200010 号）；

（4）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新建盐城经泰州无锡常州至宜

兴铁路（不含过江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苏环审〔2022〕82 号）；

（5）江苏省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3 年全省铁路建设投资

计划的通知》（苏铁领办发〔202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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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3 年度全市铁路建设项目资本金

执行计划的通知》；

（7）《新建盐城经泰州无锡常州至宜兴铁路可行性研究盐城至靖江段（报

批稿）》。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盐泰锡常宜铁路（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实施主

体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实施本项目

的主体资格；本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

1．项目概况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2〕538 号），同意建设扬州泰

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本期工程按 2023 年客运吞吐量 1000 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 5万吨、飞机起降量 88670 架次需求对机场实施扩建，主要建设内容为：（一）

飞行区工程，新建 1 条 3200m 的平行滑行道、4条垂直联络道、4条快速脱离滑

行道，设 9条联络滑行道；新建客货机位合计 36 个（33C3E）及一个 E类隔离兼

除冰机位。配套建设排水、附属、助航灯光、供电、消防、除冰排污、安防、地

面空调等工程。（二）航站区工程，新建建筑面积 97000 平方米 T2 航站楼及 23200

平方米高架桥，设 21 座登机廊桥，南端与 T1 航站楼通过连廊相连。新建综合交

通中心 29500 平方米，设人防车库，预留与轨道交通换乘通道接口。新建地面停

车场 5000 平方米、出租车蓄车场 8000 平方米。配套建设供电照明、给排水、消

防、暖通等设施和航站楼弱点系统、工艺设备。（三）货运区工程，新建进境水

果监管仓库 1000 平方米，其中冷库约 360 平方米；新建熏蒸库及药剂房 120 平

方米。（四）供油工程，新建 3 座 5000 立方米的立式内浮顶锥底航煤储罐，敷

设机坪管线 6400 米并安装加油设施等。（五）其他工程，新建后勤保障中心 12000

平方米、机场信息中心大楼 5000 平方米、机务场务特种车库 2800 平方米、机场

公安业务用房 1800 平方米、南灯光变电站 1200 平方米、扩建航管楼 2100 平方

米、动力中心 3000 平方米、停保场 3728 平方米。新建二次雷达站、铁塔及通信

电源。同步配套建设安防、信息安全、动力、消防、通讯、供电、供气、给排水



8

等公用配套生活设施。（六）购置部分特种车辆，新增各类车辆 66 辆。本工程

估算总投资 562685 万元。其中：机场工程约 547687 万元。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

投资的 100%，除争取民航发展基金等上级资金外，其余资金由扬州、泰州和东

部机场集团三方按股比分担。供油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4998 万元，由中国航空油

料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机场工程项目法人为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投资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航油工程项目法人为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本项目建设工期

36 个月。

2.项目业主

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

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2〕538 号），扬州泰州国

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本级资本金）实施主体为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投资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00555806585J

经营范围

机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建材销售；机场投资，

机场建设、改造；机场运营管理和与国内外航空运输有

关的地面服务以及相关项目的投资；机场商业、临空产

业的投资、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营范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依专项规定执行）（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京杭北路环球金融城 9栋 29 层

法定代表人 张贵联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整

登记机关 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10 年 5 月 16 日至 2040 年 5 月 15 日

登记状态 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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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

工程（泰州市本级资本金）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0〕1279 号）；

（2）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目用地的

预审意见》（苏自然资预[2022]1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1012202200001 号）；

（4）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扬

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扬环审批〔2022〕

04-02 号）；

（5）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2〕538 号）；

（6）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关于扬州泰州国际

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初步设计和概算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2〕1393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本级资本金）

实施主体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实施

本项目的主体资格；本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目

1.项目概况

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批准泰州市殡仪馆扩

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泰发改函〔2021〕190 号），原则同意江苏汇诚

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重新编制的《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审批代码：2020-321202-47-01-320665。项目建设地点：泰州市海陵区城西

街道引东村环城北路 1号。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内容：项目用地约 50 亩。1.建



10

设殡仪服务中心一栋，建筑面积 3521.53 平方米，骨灰寄存架 2万格；2.建设消

防水泵房和消防水池，地面部分面积 23.1 平方米，消防水泵房地下建筑面积约

103 平方米，消防水池地下面积 286.11 平方米；3.建设停车场，总面积约 10013.2

平方米；4.建设沥青路、游步道、木栈道等场内道路，总面积 4252.67 平方米；

5.15083 平方米绿化以及 975.9 平方米广场铺装；6.建设雨污水管道、电力、电

讯、音响等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年限：初定 2021 年 12 月-2023 年 6 月。项目总

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估算7611万元，所需建设资金由市级财政安排6611

万元，其余由泰州市殡仪馆自筹解决。

2.项目业主

根据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批准泰州市殡仪

馆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泰发改函〔2021〕190 号），泰州市殡仪馆

扩建项目实施主体为泰州市民政局，其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泰州市民政局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 32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120001441647XY

负责人 李新美

赋码机关 中共泰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2 年 2 月 21 日

状态 存续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目已取

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泰州市殡仪

馆扩建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12002020000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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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决定书编号：

3212022022HB0008）；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1202202200033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1200202300016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项目编码

3212022209060002、施工许可编号 321202202305060201）；

（7）泰州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对泰州市民政局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泰行审批（海陵）〔2020〕20052 号）；

（8）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批准泰州市殡

仪馆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泰发改函〔2021〕190 号）。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目实施主体为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机关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本项目

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泰州市洪泽湖路幼儿园新建工程

1.项目概况

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泰州市洪泽湖路幼儿

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泰发改函〔2022〕220 号），原则同意江苏

中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甲级资质）编制的《洪泽湖路幼儿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项目审批代码：2204-321200-04-01-494258。项目集中建设单位：泰

州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集中建设中心。项目建设地点：泰州市医药高新区鼓楼南

路以东、凤凰河以西、永定东路以南、洪泽湖路以北。项目服务范围：主要服务

泰州市周山河新城区域华润国际社区和周山河社区。项目建设规模：新建 1座公

立全日制幼儿园（大型标准），班级按中班 4 个班上限进行设置（学位控制在

360 个以内）。项目主要建设内容：1.建设地上综合性三层建筑 1栋及门卫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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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等，总建筑面积约 12271.6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约 6633.6 平方米，

不计容建筑面积约 5638 平方米）。其中幼儿园生活单元约 672 平方米、公共活

动空间约 2114 平方米、多功能活动室约 78.47 平方米、服务管理用房约 3489.13

平方米、供应用房约 280 平方米、地下车库约 5638 平方米（各分项指标最终应

按《幼儿园标准设计样图》进行控制）。2.装修工程。实施室内地面、墙面、天

棚等装修，建设室内给排水（含热水）、燃气、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消防、建

筑电气（含智能化）等系统。实施外立面装修工程。3.室外总图工程。建设室外

活动场地（含专用室外活动场地、全园共用活动场地、屋顶花园），进行硬质、

软质化铺装，设置跑道、沙坑、山坡、隧洞、种植园、树林、草坪等，安置儿童

游乐设施、洗手池、戏水池、洗脚池等。铺设人行道、车行道、广场等。实施室

外给水排水、供气、供配电、智能化、路灯、围墙、大门、家长等待区、绿化等

工程。项目建设年限：2023 年 8 月-2024 年 8 月。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

估算总投资 11000 万元（无土地使用费）。资金来源主要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初定约 8500 万元），不足部分由市级财政资金补足。

2.项目业主

根据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泰州市洪泽湖路

幼儿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泰发改函〔2022〕220 号），泰州市洪

泽湖路幼儿园新建工程实施主体为泰州市教育局。其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泰州市教育局

机构性质 机关

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 36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1200014416445H

负责人 万永良

赋码机关 中共泰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0 年 11 月 16 日

状态 存续



13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泰州市洪泽湖路幼儿园新建

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1200202200058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1203202300015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1200202300025

号）；

（4）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洪泽湖路幼儿

园项目建议书的函》（泰发改函〔2022〕195 号）；

（5）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泰州市洪泽湖

路幼儿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泰发改函〔2022〕220 号）。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泰州市洪泽湖路幼儿园新建工程实施主体为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本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

建设类项目取得相关批准文件，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可将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该项目。项目实施机构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实施项目

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1.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

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应分摊的资本金总额 36.6亿元，

资金来源包括：拟申请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30.0000亿元（其中：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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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3.4800亿元），债券期限 30

年，其余 6.6亿元为其他资本金。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建

设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资金来源汇总表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

①=②+

③

资金来源

债券

期限

资本金②=④+⑤+⑥ 非资本金部分③=⑦+⑧+⑨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④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 ⑤

其他资

本金

⑥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⑦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 ⑧

其他资

金(非

资本

金)⑨

盐宜铁路泰州段（泰

州市本级资本金）
36.6000 0.5200 3.4800 32.6000 30年

注：已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0.52亿元系从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改扩建工程资金调入。

2.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应分摊的资本金总额

5.3673亿元，资金来源包括：申请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1.6800 亿元

（其中：已申请 2022年第七批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0.7000亿元，债

券期限 10 年；拟申请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0.9800亿

元，债券期限 30年），其余 3.6873亿元为其他资本金。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建设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资金来源汇总表

单位：亿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①=②+③

资金来源

资本金②=④+⑤+⑥ 非资本金部分③=⑦+⑧+⑨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④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 ⑤

其他资

本金

⑥

已有地方

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金额 ⑦

拟使用本期

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

金额 ⑧

其他资

金(非资

本金)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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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扬州泰州国际机

场二期扩建工程
5.3673 0.7000 0.9800 3.6873

3.泰州市建设项目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包括：泰州

市殡仪馆扩建项目、泰州市洪泽湖路幼儿园新建工程共 2 个项目。项目总投资

1.8611亿元，本期拟申请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0.3100亿元，债券期限 10年、30

年。泰州市建设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资金来源汇总表

单位：亿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①=②+③

资金来源

本期

债券

期限

资本金②=④+⑤+⑥ 非资本金部分③=⑦+⑧+⑨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④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 ⑤

其他

资本

金 ⑥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⑦

拟使用

本期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⑧

其他资

金(非

资本

金)⑨

1
泰州市殡仪馆

扩建项目
0.7611 0.6011 0.1600 10年

2
泰州市洪泽湖

路幼儿园新建

工程

1.1000 0.2500 0.1500 0.7000 30年

合计 1.8611 0.8511 0.3100 0.7000

（二）项目收益偿还政府债券本息情况

1.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

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通过项目专项收入作为偿还政

府债券本息的来源。在债券发行期间，参照目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情况，30

年期债券年利率为 3.09%，在融资期内每年支付融资利息，到期偿还本金，盐宜

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资金平衡情况如下：

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资金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发行

期限

债券存续期

内总债务融

资本息①

债券存续

期内项目

总收益②

对应政府性基金收入科

目

项目收益覆盖

倍数③=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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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宜铁路泰州段（泰

州市本级资本金）
30年 56.4780 69.94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

专项收入

1.24

综上所述，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可以实现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

2.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通过项目专项收入作为

偿还政府债券本息的来源。在债券发行期间，参照目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情

况，30年期债券年利率为 3.09%，在融资期内每年支付融资利息，到期偿还本金，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资金平衡情况如下：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资金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发行

期限

债券存续期

内总债务融

资本息①

债券存续期

内项目总收

益②

对应政府性基金收入科

目

项目收益覆盖

倍数③=②/①

1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 30年 2.7731 10.4479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

专项收入
3.77

综上所述，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可以实现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3.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

2023年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通过项目专项收入

作为偿还政府债券本息的来源。在债券发行期间，参照目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情况，10年期债券年利率设定为 2.72%； 30年期债券年利率设定为 3.09%；

在融资期内每年支付融资利息，到期偿还本金，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资金平衡

情况如下：

2023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资金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发行

期限

债券存续期

内总债务融

资本息①

债券存续期

内项目总收

益②

对应政府性基金收入科

目

项目收益覆盖

倍数③=②/①

1
泰州市殡仪馆扩建项

目
10年 0.2035 0.7876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收入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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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州市洪泽湖路幼儿

园新建工程
30年 1.6117 1.9211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收入
1.19

综上所述，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可以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

1.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

根据《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

报告》（经纬咨(2023)第 8011 号），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

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结论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上述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前提下，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在发行债券的存续期内，预

期项目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2.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

根据《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项目收益与融资平

衡财务评价报告》（经纬咨(2023)第 8012号），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

程（泰州市资本金）的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结论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上述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前提下，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目在发行债券的存续期内，预期项目

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3.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

根据《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收益

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经纬咨(2023)第 8013 号），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

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结论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上述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前提下，本次发行的 2023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

项目，在发行债券的存续期内，预期项目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

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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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财务评价报告，在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

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在发行债券的存续期内，预期项目的收益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

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价报告

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

本金）项目、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2023 年第八

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进行评价，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出具《盐宜铁路泰州段（泰州市本级资本金）项目收益与融资

平衡财务评价报告》（经纬咨(2023)第 8011 号），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出具《扬

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泰州市资本金）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

告》(经纬咨(2023)第 8012 号)，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出具《2023 年第八批江苏

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经

纬咨(2023)第 8013 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泰州市行政审批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0071854789XQ 的《营业执照》，于 2000 年

01 月 11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验证企业投入资本、审查会计帐目、

基建预决算审计服务、司法会计审计；担任会计顾问、提供财务咨询、培训财会

人员、资产评估（含司法会计评估）、工程造价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会计人

员中介服务、评估鉴定、可承担工程投资额（不含征地费、大市政配套费与拆迁

补偿费）3000 万元以下的工程招标代理业务；政府采购法规定的货物、工程和

服务的采购代理业务和政府采购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工程投资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江

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务评价报告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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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名的中国注册会计师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联盛（泰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

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蔡蕾律师、赵小燕律师具体承

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

师事务所，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7222691757 的《律师事务所分

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过了江苏省司法厅 2021 年度律师事务所分所年度检查

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经办律师为蔡蕾律师、赵小燕律师，该两位律师均

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蔡蕾律师执业证号为 13212200311602101，赵小燕律师

执业证号为 13212202211451827。截止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该两位律师已通

过江苏省司法厅的历年考核、年检，具有签署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价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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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

兴化市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之

法律意见书

地址：江苏省兴化市牌楼西路海德国际 1 幢 1-16 号三楼



关于兴化市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

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之

法律意见书

致：兴化市财政局

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司法厅批

准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

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接受兴化市财政局的委托，作为兴化市财政局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就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根据《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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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

术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关于兴化市 2023 年

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徐建庆 祝爱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指

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

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

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本次准备工作 指 为本次债券发行所从事之前期准备工作

兴财会计师事务所 指 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专项评评价

报告【编号为：兴财专评(2023)002 号】

兴化市 指 江苏省兴化市

兴化市政府 指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政府

兴化市财政局 指 江苏省兴化市财政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

库〔2015〕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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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⒈本所律师依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⒉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

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准备工作进

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⒋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所与兴化市财政局签署的《专项法律

服务合同》的要求，对应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

核查、验证。

⒌项目实施单位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项目

实施单位保证上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

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⒍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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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项目实施单

位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⒎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

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评价、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

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⒏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准备工作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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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在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债券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专项收入。

本次债券发行的融资平衡情况已经兴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

过。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兴化市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实施

对应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项目

预期经营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1、项目资金来源构成

本次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2021-2025 年新能源充电桩建设

工程项目专项债券，计划总融资金额 0.6 亿元。本次拟发债 0.2 亿

元，2024 年拟发债 0.2 亿元，2025 年拟发债 0.2 亿元。假设融资

利率 3%，发行期限十年，每年末支付利息，第十年年末偿还本金，

应还本付息 3,620.00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万

元） ①

=②+③

资金来源（万元）

资本金 非资本金部分

②=④+⑤+⑥ ③=⑦+⑧+⑨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拟使用

本期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其他资

本金⑥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拟使用

本期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其他资

金（非

资本

金）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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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金额⑤ ⑦ 金额 ⑧

2021-2025 年新能

源充电桩建设工程 22300 2000 20300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政府债券项目具有稳

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能够保

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

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

二、募集资金使用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及项目实施单位的资质

1、兴化市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91321281758499589X，法定代表人：陈立新，住所：兴

化市文昌路 76 号，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管理，资产经营、租赁，

交通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

工总承包，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养护工程专业承包；交

通运输、港口、铁路、现代物流、交通工程设计、出租汽车、智能

交通项目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兴化市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具备实施相应工

程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债券的使用限制

依据江苏省财政厅苏财债函〔2023〕13 号《关于做好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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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本次债券所

涉及项目如下：

兴化市 2023 年第八批江苏省政府债券--2021-2025 年新能源

充电桩建设工程本期收益覆盖本息倍数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应付债务资金本息

(万元） 项目收益

(万元）

本期收益覆盖

本息倍数
债券还本 债券利息 合计

2021-2025 年新能源充

电桩建设工程
2000 1620 3620 8966.26 2.48

若从该项目多年期发债的整体角度考虑，项目收益覆盖本

息倍数如下：

项目名称

全部债券存续期内应付债务资金本息

(万元） 项目收益

(万元）

项目收益覆盖

本息倍数
债券还本 债券利息 合计

2021-2025 年新能源充

电桩建设工程
6000 1800 7800 10970.31 1.41

依据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专项评价报告说明，经

测算，在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测算的 2021-2025 年新能源充电桩建设工程

的收益能覆盖融资成本，本期债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2.48，全周期债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41，能够保障

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所述，该项目可以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专项

用于对应项目，符合相关规定。

三、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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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专项审计报告》由兴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兴财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174482159XC）、江苏省财政

厅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兴财会

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出具。

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731168974K），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

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由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徐建庆律师、祝爱律师

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

经过年度年检。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项目实施单位有资格实施相应的债券项目；本

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专项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资本

支出项目。

（以下无正文）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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